丰台区户外登山涉险救援及追偿工作
管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提高公共救援资源利用效率，使户外登山遇险人员及时获得有效救援，同时对违法违规探险占用公共及社会救援资源的行为，加强教育惩戒与警示处罚，防范个人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引发安全事件，保障人员人身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丰台区行政区域内涉山区域（含临时限制或禁止进入区域）开展的徒步、探险、野营、攀岩、穿越等户外登山活动中发生的人员被困、失联、受伤、遇险等应急救援及相关费用追偿管理工作。
第三条 本办法坚持生命至上、救援优先，事前防范、事后追偿的工作原则。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涉险救援，是指政府及相关部门、专业救援队伍针对户外登山人员发生的险情，依法组织实施的人员搜救、医疗救护、安全转移、现场处置等应急行动。
本办法所称追偿费用，是指因违规登山、擅自冒险等危险行为引发的救援，所产生的合理、必要的应急救援直接成本。
本办法所称追偿实施主体，是指实际支出救援直接成本的各级各类应急救援力量。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五条 区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区户外登山涉险救援工作，建立应急、消防、公安、园林、文旅、卫健、交通、体育、宣传、网信及属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等部门、单位参与的应急联动机制。
第六条 区文化和旅游局负责监督等级旅游景区的登山活动安全，提示公众注意履行安全风险，指导景区完善区域界限标识、服务设施标识和游览导向标识设置工作，对具有危险性的区域和项目，应当设立明显的安全警示标识，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第七条 区体育局负责审批和管理辖区内经其批准举行的及社会团体组织的登山活动，监督活动主体落实好登山活动组织方案、应急预案，对登山活动举办前、举办中发现的隐患问题及时提出整改建议，并依法落实监督管理责任。
第八条 区园林绿化局负责指导辖区涉山林地设置安全警示标识，在森林防火重点时段加强安全巡查，劝阻违规进入人员。
第九条 区应急管理局负责应急协调联动工作，协调各级各类应急救援力量参与救援，建立统一指挥、多方联动、科学高效的应急救援机制。
第十条 属地街镇负责辖区内涉山区域山路的安全警示标识设置，做好登山风险信息提示和户外登山涉险应急救援准备。
第十一条 区应急委办公室（以下简称区应急办）负责统筹协调，协调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对被困人员开展救援；区消防救援局、区公安分局负责人员搜寻、救援工作，区应急管理局、区卫健委、区气象局、区交通支队、属地街镇做好协调联动、医疗救治、气象保障、接驳转运等配合工作；区委宣传部、区委网信办、区融媒体中心负责组织各类媒体媒介开展安全宣传、舆情引导等工作；相关旅游景区应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开展景区内被困人员营救工作。
第十二条 应急、消防、公安、园林、气象、卫健、交通和属地街镇等相关部门、单位，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相关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或及时向有关部门移交管辖范围内发现的登山违法违规行为线索；区司法局、区检察院、区法院负责提供纠纷调解、公益诉讼、争议审理等法律服务与法律支持。
第三章 安全预防
第十三条 户外登山活动组织者应建立和完善相关自治自律制度，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活动参与者的安全知识教育和自救互救技能培训，明确告知活动参与者禁止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鼓励活动组织者为参与者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配备应急通讯设备、应急药品、防寒装备等户外登山必要物资，根据活动规模、地形、天气等实际情况提前做好应急预案。
第十四条 户外登山者应选择已开放景区或合规登山路线，主动了解天气、地形等相关信息，拒绝参与无资质组织的野山探险活动；应在登山前提前告知亲友行程、路线和应急联系方式，检查并携带定位设备、通信工具，确保通信畅通，遇险时能第一时间发出求救信息。
第四章 涉险救援
第十五条 户外登山者遭遇险情时，应优先开展自救互救，及时拨打110、119报警电话求救，清晰告知所处位置、险情情况与人员信息，保持通信畅通，积极配合救援、不盲目采取行动。
第十六条 区应急办接到区公安分局、区消防救援局的协助救援请求后，及时启动应急联动救援机制，协调各相关部门、单位及救援团体等营救力量协同实施救援。
第十七条 受气象、技术等客观因素导致救援行动无法继续进行，或者将危及救援人员人身安全的，区应急办应中止救援行动。中止因素消除后，应当立即恢复救援行动。
第十八条 鼓励社会力量成立户外救援志愿者组织，积极参与户外登山应急救援等公共服务活动。
第五章 责任承担
[bookmark: _GoBack]第十九条 救援结束后，消防、公安或属地街镇应当对被救人员开展安全教育，包括但不限于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户外活动安全必备知识、遇险自救互救技能等。
第二十条 因对被救人员实施救援发生的向导及第三方劳务人员的劳务费、院前救治费、食宿交通费、意外保险费、装备使用费、耗材物资费、第三方救援力量使用费、救援人员因施救造成意外伤害的医疗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等相关费用，相关主体可以向被救人员追偿。
第二十一条 被救人员可以通过参加社会服务、公益活动、公益宣传、公益捐赠及现身说法等形式开展安全教育宣传工作，经区应急管理局会同相关部门审核认定后，可根据公益服务时长、贡献程度、捐赠物资价值适当或全部减免追偿救援产生的费用。
第二十二条 对活动组织者及被救人员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由相关部门依法查处。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丰台区应急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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